
 表 格 B A  5  
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 

（ 第 1 2 3 章 ）  
第 1 4 ( 1 ) ( a ) 條  

《 建 築 物 （ 管 理 ） 規 例 》  
第 1 8 A 及 2 9 條  

                  
 

申 請 批 准 * 建 築 工 程 及 ／ 或 街 道 工 程 圖 則  
及 製 備 圖 則 證 明 書  

 
致 ：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
申 請 批 准 圖 則  

 
 * 本 人 ／ 我 們 （ 中 文 全 名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 英 文 全 名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址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 話 號 碼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 真 號 碼 ：                 

是 香 港 身 份 證 號 碼 ／ 商 業 登 記 證 號 碼 ：                  持 有 人 ， 現 根 據 《 建 築 物

條 例 》 第 1 4 ( 1 ) ( a ) 條 及 《 建 築 物 （ 管 理 ） 規 例 》 第 2 9 條 的 規 定 提 出 申 請 ， 要 求 批 准 就 位 於 （ 地 盤

地 址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即 （ 地 段 編 號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的 地 盤 進 行 的 工 程 而 隨 本 表 格 呈 交 的 圖 則 （ 在 此 指 明 圖 則 類 別 ）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上 述 圖 則 由 *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／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（ 中 文 全 名 ）        

           ( 英 文 全 名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製 備 ， 而 有 關 *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／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的 委 聘 已 在      年   月   日  

呈 交 的 表 格 B A 4 中 作 出 通 知 。  

 
 * 本 人 ／ 我 們 現 就 擬 進 行 工 程 的 上 述 地 盤 ， 呈 交 下 列 證 明 文 件 以 顯 示 * 本 人 ／ 我 們 擁 有 或 可

控 制 有 關 土 地 ， 供 審 批 圖 則 之 用 ：  
 
 
 

土 地 註 冊 處 相 關 註 冊 摘 要 及 轉 讓 圖 則 （ 須 載 有 註 冊 摘 要 編 號 及 日 期 ） 的 副 本 ， 以 顯 示 業

權 ； 或  
 
 
其 他 足 以 證 明 申 請 人 可 控 制 有 關 土 地 的 文 件 ， 請 註 明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
 
 
 
 
 
*     刪 去 不 適 用 者  
 

請 在 合 適 的 方 格 填 上 ’ √ ’ 號  



 
 

-  2  -  
 
 

聲 明  
 
 本 人 ／ 我 們 謹 此 明 確 保 證 及 聲 明 ， 上 述 就 本 人 ／ 我 們 呈 交 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審 批 的 圖

則 而 提 供 的 資 料 屬 正 確 及 真 確 。 本 人 ／ 我 們 明 確 確 認 本 人 ／ 我 們 知 悉 並 同 意 ， 所 提 供 的 資

料 會 作 為 審 批 有 關 圖 則 的 依 據 ， 假 如 有 關 資 料 被 發 現 屬 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 ， 所 呈 交 的 圖 則 可

能 會 被 拒 絕 。  
 
 本 人 ／ 我 們 並 明 確 確 認 屋 宇 署 可 把 本 人 ／ 我 們 在 本 申 請 表 內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料 用 於

與 處 理 本 人 ／ 我 們 上 述 申 請 有 關 連 的 用 途 。  
 
 本 人 ／ 我 們 明 白 如 未 能 提 供 足 夠 資 料 ， 屋 宇 署 可 能 無 法 處 理 本 人 ／ 我 們 的 申 請 。  
 
 本 人 ／ 我 們 謹 此 授 權 屋 宇 署 把 申 請 表 內 本 人 ／ 我 們 的 個 人 資 料 披 露 予 有 關 政 府 部

門 ， 以 取 得 與 本 人 ／ 我 們 的 申 請 有 關 連 的 資 料 。  
 
 本 人 ／ 我 們 並 授 權 、 指 示 及 要 求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在 遇 到 屋 宇 署 提 出 要 求 時 提 供 所 需 的

任 何 及 全 部 資 料 。  
 
 
 
 
 
 
日 期       
           申 請 人 簽 署  



 
-  3  -  

 
製 備 圖 則 證 明 書  

 
 本 人 現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（ 管 理 ） 規 例 》 第 1 8 A 條 的 規 定 ， 證 明 ：  
 
 ( 1 )  與 上 述 * 建 築 工 程 及 ／ 或 街 道 工 程 有 關 的 夾 附 * 圖 則 、 結 構 及 岩 土 詳 圖 和 計 算 資 料 是 由

本 人 製 備 或 在 本 人 監 管 或 指 示 下 製 備 ， 並 已 按 照 《 建 築 物 （ 管 理 ） 規 例 》 第 1 2 條 的 規

定 由 本 人 簽 署 ； 及  
 
 ( 2 )  盡 本 人 所 知 所 信 ， 夾 附 * 圖 則 、 結 構 及 岩 土 詳 圖 和 計 算 資 料 在 各 方 面 均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條

例 》 及 其 規 例 的 規 定 。  
 
 
 
 
 
日 期       

* 認 可 人 士 簽 署  
 
 
    
           （ 姓 名 ）  
 
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：    
 
 註 冊 屆 滿 日 期 ：    
 
 
 
 
日 期       

*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簽 署  
（ 只 就 結 構 詳 圖 和 計 算 資 料 及 ／ 或

上 述 工 程 的 結 構 構 件 而 言 ）  
 
 
    
           （ 姓 名 ）  
 
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：    
 
 註 冊 屆 滿 日 期 ：    
 
 
 
日 期       

*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簽 署  
（ 只 就 岩 土 詳 圖 和 計 算 資 料 及 ／ 或  

上 述 工 程 的 岩 土 構 件 而 言 ）  
 
 
    
           （ 姓 名 ）  
 
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：    
 
 註 冊 屆 滿 日 期 ：    
 
*  刪 去 不 適 用 者 。  
 （ 修 訂 版 ： 2 0 1 0 年 1 0 月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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